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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9 日 

農輔字第 1080023157A 號 

主  旨：預告修正「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三項。 
三、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

網站（網址：http://www.coa.gov.tw）。 
四、 考量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本次修正係為擴大保障農民權益，爰預告期間縮短為

14 日。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14 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處。 
(二)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37 號。 
(三) 電話：(02)3343-2309。 
(四) 傳真：(02)3343-2313。 
(五) 電子郵件：claire@mail.coa.gov.tw。 

主任委員 陳吉仲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依據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十四條之二第三項規定授權訂定，於一百

零七年十月九日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一日施行。期間歷經

一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考量臺灣農村現

況有從事農業工作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不足等情形，部分已領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但尚有勞動力者或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確

有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為農村挹注農業勞動力。查勞動部一百零三年十

一月十九日勞動保三字第一○三○一四○四三七號令對已領取勞工保險

老年給付，或年逾六十五歲已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保險退

伍給付、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或國民年金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如再從事工

作或於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投保單位亦得為該等

人員辦理僅參加職業災害保險。為落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設計之意

旨，係為保障從事農業工作之農民實際從事農業工作發生職業災害時，

有適當之職業安全及經濟補償，參考勞工保險辦理模式，檢討擴大得自

願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試辦對象，爰擬具「農民職業災害試辦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列得自願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試辦對象資格。(修正條文第四

條) 

二、依得自願參加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之不同資格，敘明其應檢具文件及

投保單位。(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三、不同申請資格者之被保險人資格審查、程序及投保單位應遵行事項。

(修正條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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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者，得申請參加本職災保

險： 

一、農民健康保險（以

下簡稱本保險）被

保險人。 

二、未參加本保險、軍

人保險、公教人員

保險、勞工保險或

就業保險，且已領

取相關社會保險老

年給付之全民健康

保險第三類被保險

人。 

前項第二款全民健

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

，應符合實際從事農業

工作者申請參加全民健

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

審查辦法（以下簡稱農

業工作者健保審查辦法

）規定。外國人、無國

籍人、臺灣地區無戶籍

國民、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者，不

受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規定之限制。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參加本職災保險者，

於本保險退保時，不得

繼續參加本職災保險。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參加本職災保險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不

得繼續參加本職災保險

： 

一、參加軍人保險、公

教人員保險、勞工

保險或就業保險。 

二、全民健康保險類別

異動。 

第四條  實際從事農業工

作之農民健康保險（以下

簡稱本保險）被保險人，

得填具申請表（如附件）

並檢具國民身分證，親自

向戶籍所在地之基層農

會申請參加本職災保險。 

依前項規定參加本

職災保險者，於本保險

退保時，不得繼續參加

本職災保險。 

 

一、考量臺灣農業勞動力現

況，有部分實際從事農

業工作且未參加軍人

保險、公教人員保險、

勞工保險或就業保險

等其它職業之社會保

險者，因已領取社會保

險老年給付，或因未取

得國民身分證，而不得

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以

下簡稱本保險）為被保

險人，以致無法參加農

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

簡稱本職災保險）。查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被保險人區分為下

列六類：…三、第三類

：（一）農會及水利會

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

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

者。…」，本會並會同

衛生福利部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訂定實際從

事農業工作者申請參

加全民健康保險認定

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

（以下簡稱農業工作

者健保審查辦法）。查

農業工作者健保審查

辦法內所訂之從事農

業工作資格條件，與「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

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有一致性，爰修

正第一項，增列第二款

被保險人資格。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參加本

職災保險應檢附文件

移列修正條文第四條

之一。 

三、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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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之第三類被保險人，包

括農會、水利會會員、

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

從事農業工作者、無一

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

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

，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

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因

本職業災害保險係供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自願參加之社會保險

，故應符合農業工作者

健保審查辦法，爰新增

第二項。又外國人、無

國籍人、臺灣地區無戶

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或澳門居民者，

應無已領取相關社會

保險老年給付之情形

，爰予以排除。 

四、第二項移列第三項，酌

作文字修正。 

五、配合新增第一項第二款

本職災保險被保險人

資格，明定喪失本職災

保險加保資格之情形

，爰新增第四項。 

第四條之一  依前條第一

項規定申請參加本職災

保險，應檢具國民身分證

或居留證明文件，並填具

申請表(如附件)。 

前項檢具國民身分

證者，應親自向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之

；檢具居留證明文件者

，應親自向配偶戶籍所

在地之基層農會申請之

。 

農會受理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申請加保者，

應查調列印其申請前三

十日內之全民健康保險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確

認其資格。 

第四條第一項  實際從事

農業工作之農民健康保

險(以下簡稱本保險)被

保險人，得填具申請表(

如附件)並檢具國民身分

證，親自向戶籍所在地之

基層農會申請參加本職

災保險。 

一、第一項由現行條文第四

條第一項規定移列。 

二、配合第四條修正為規範

被保險人資格，爰將其

原定申請參加本職災

保險應檢具之文件及

申請加保單位等規定

，移列本條，並依不同

身分別規範之。 

 

第五條  投保單位審查第 第五條  投保單位審查農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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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本保

險被保險人參加本職災

保險時，除第三項規定

外，準用從事農業工作農

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

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

辦法（以下簡稱農保審查

辦法）第四條至第八條規

定。 

投保單位審查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全民健

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人

參加本職災保險時，除

第三項規定外，準用農

業工作者健保審查辦法

第四條至第八條規定。 

前二項審查得免辦

理現地勘查。但投保單

位認有必要者，亦得辦

理現地勘查。 

民參加本職災保險時，除

第二項規定外，準用從事

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

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

及資格審查辦法（以下簡

稱農保審查辦法）第四條

至第八條規定。 

      前項審查得免辦理

現地勘查。但投保單位認

有必要者，亦得辦理現地

勘查。 

一項第二款新增之申

請資格，因其資格審查

、程序及投保單位應遵

行事項等細節性、技術

性執行事項，與其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為第三

類被保險人具有高度

關聯性，爰明定投保單

位審查農民參加本職

災保險時，準用農業工

作者參加健保審查辦

法第四條至第八條及

其相關規定辦理，爰新

增第二項。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移列修正條文第

三項並酌做文字修正。 

第六條  投保單位應於審

查所屬農民投保資格通

過加保或喪失資格退保

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

；加保之保險效力始於應

通知之當日零時，退保之

保險效力，終於通知之當

日二十四時。 

職業傷害事故發生

後，當日始填具申請表

送審查通過並列表通知

保險人者，其加保之保

險效力，始於通知之翌

日零時。 

本保險被保險人及

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

保險人依第四條之一第

二項規定向投保單位申

請參加本職災保險後，

於投保單位依第五條規

定審查前發生職業傷害

事故，經投保單位審查

其於申請時即符合本職

災保險投保資格，並繳

納該期間保險費者，其

第六條  投保單位應於審

查所屬農民投保資格通

過加保或喪失資格退保

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

；加保之保險效力始於應

通知之當日零時，退保之

保險效力，終於通知之當

日二十四時。 

職業傷害事故發生

後，當日始填具申請表

送審查通過並列表通知

保險人者，其加保之保

險效力，始於通知之翌

日零時。 

本保險被保險人依

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向投

保單位申請參加本職災

保險後，於投保單位依

第五條規定審查前發生

職業傷害事故，經投保

單位審查其於申請時即

符合本職災保險投保資

格，並繳納該期間保險

費者，其加保之保險效

力，始於申請之當日零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配合擴大第四條第一項

之被保險人資格，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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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之保險效力，始於

申請之當日零時。 

時。 

第十條  被保險人未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繳納

保險費者，得寬限三十日

；投保單位應於繳納寬限

期間內催告其繳納，期限

屆滿後仍未繳納，由投保

單位填報未繳納名冊送

交保險人。保險人自被保

險人未繳納保險費起算

日零時取消其被保險人

資格。 

前項被取消資格之

被保險人，有溢領保險

給付情事時，保險人應

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通

知其返還所溢領之保險

給付。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被保險人於請領本職

災保險給付時，如未繳

納本保險保險費，而僅

繳納本職災保險保險費

者，於本保險欠費及滯

納金未繳清前，應暫行

拒絕給付。 

第十條  被保險人未依前

條第一項規定期限繳納

保險費者，得寬限三十日

；投保單位應於繳納寬限

期間內催告其繳納，期限

屆滿後仍未繳納，由投保

單位填報未繳納名冊送

交保險人。保險人自被保

險人未繳納保險費起算

日零時取消其被保險人

資格。 

前項被取消資格之

被保險人，有溢領保險

給付情事時，保險人應

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通

知其返還所溢領之保險

給付。 

被保險人於請領本

職災保險給付時，如未

繳納本保險保險費，而

僅繳納本職災保險保險

費者，於本保險欠費及

滯納金未繳清前，應暫

行拒絕給付。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 

二、配合擴大第四條第一項

之被保險人資格，第三

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被保險人依本辦

法規定領取職業傷害身

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認

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

作者，其本保險及本職災

保險效力自全民健康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出具之

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

診斷書所載身心障礙日

期之當日二十四時終止。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被保險人依本辦法規

定領取職業傷害身心障

礙給付，經保險人認定

不能繼續從事農業工作

者，其本職災保險效力

自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

務機構出具之農民健康

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所

第十七條  被保險人依本

辦法規定領取職業傷害

身心障礙給付，經保險人

認定不能繼續從事農業

工作者，其本保險及本職

災保險效力自全民健康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出具

之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

礙診斷書所載身心障礙

日期之當日二十四時終

止。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職災保險被保險

人分為本保險被保險

人及全民健康保險第

三類被保險人，爰新增

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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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身心障礙日期之當日

二十四時終止。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零八年○月○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一

月一日施行。 

為明定本辦法修正條文之

施行日期，爰新增第二項。 

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15 期  20190621  農業環保篇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試
辦
辦
法
第
四
條
附
件

 
 
 
 
 
 

 
 
 

 
縣

(市
) 

 
 
 
 

 
 

 
鄉

(鎮
、
市
、
區

)農
民
參
加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申
請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
四
條
之
一
附
件

 

 
 
 
 

 
 

 
 
縣

(市
) 

 
 
 

 
 
 

 
鄉

(鎮
、
市
、
區

)農
民
參
加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申
請
表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申
請

人
 

姓
名
 

 
□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居
留
證
明
文

件
統

一
證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
 

國
 
  

 
年
  

 
 月

 
  
日
 

連
絡

電
話
 (
  

  
 )
 

行
動
電
話
 
 

加
保
 

資
格

別
 農
民
健
康
保
險
被
保
險
人
：
□
自
有
農
地
者

 
□
承
租
或
合
法
使
用
他
人
農
業
用
地
者

 □
養
蜂
農
民

  

□
實
際
耕
作
者

 □
雇
農

 □
其
他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第
三
類
被
保
險
人
：
□
自
有
農
地
者

 
□
承
租
或
合
法
使
用
他
人
農
業
用
地
者
 

□
戶
籍
地
址
 

□
居
留
地
址

\

在
臺

地
址
   

  
  
市
  

  
  
  

 
鄉

(鎮
、

  
  

  
村
 

  
  

  
縣
(市

) 
  
  
市
、
區

) 
  

  
 里

  
  
 
鄰

 
  
  

  
 路
（
街
）
  

 段
  

  
  
巷

  
  
 
 
弄

  
 
 
  
號

  
  
樓

 

通
訊

處
 □
同
戶
籍
地
址

\居
留
地
址

\在
臺
地
址
 

  
  

  
市
  

  
  
  

 
鄉

(鎮
、

  
  

  
村
 

  
  

  
縣
(市

) 
  
  
市
、
區

) 
  

  
 里

  
  
 
鄰

 
  
  

  
 路
（
街
）
  

 段
  

  
  
巷

  
  
 
 
弄

  
 
 
  
號

  
  
樓

 

農 業 用 地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本
表
如
不
敷
使
用
請
自
行
增
列
）
 

實 際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 可 複 選 ）  

栽 培 作 物  

□
水
稻
  
□
茶

  
□
養
蜂
 

□
雜
糧
：
＿
＿
＿
＿
＿
＿
＿
＿
＿
＿
＿
＿
＿
＿
＿
＿
＿
＿
 

□
蔬
菜
：
＿
＿
＿
＿
＿
＿
＿
＿
＿
＿
＿
＿
＿
＿
＿
＿
＿
＿
 

□
花
卉
：
＿
＿
＿
＿
＿
＿
＿
＿
＿
＿
＿
＿
＿
＿
＿
＿
＿
＿
 

□
果
樹
：
＿
＿
＿
＿
＿
＿
＿
＿
＿
＿
＿
＿
＿
＿
＿
＿
＿
＿
 

□
養
殖
：
＿
＿
＿
＿
＿
＿
＿
＿
＿
＿
＿
＿
＿
＿
＿
＿
＿
＿
 

□
畜
牧
：
＿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栽 培 設 施  

□
無

\□
溫
室
□
網
室
□
育
苗
作
業
室
□
菇
類
栽
培
場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
械

設
備
 □
無
\□

插
秧
機

  
□
曳
引
機

  
□
收
穫
機

  
□
噴
霧
機

  
□
割
草
機

  
□
耕
耘
機
  
□
搬
運
車

 
 □

施
肥
機
 

□
其
他
設
備
或
機
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習
慣
交
易

地
點
 

 

※
以
上
所
填
資
料
均
屬
事
實
，
如
有
不
實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如
偽
造
文
書
、
詐
欺
取
財
、
使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或
公
務
人

員
登
載
不
實
等
）
。
嗣
後
，
有
關
參
加
本
職
災
保
險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之
場
域
及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如
有
變
動
應
主
動
通
知
農
會
。

同
意
農
會
於
本
人
參
加
本
職
災
保
險
期
間
取
得
本
人
個
人
資
料
，
並
瞭
解
其
目
的
在
於
本
職
災
保
險
資
格
認
定
及
審

(
清

)

查
，
及
依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下
，
蒐
集
、
處
理
及
利
用
本
人
個
人
資
料
。

 

  
  

  
  
  

  
  
  

  
  
  

  
  
  

  
  
  

  
  
  

  
  
  

  
  
 
  

  
 
  
  

  
申
請
人
簽
名

  
  
 
 
  
 
  
 
  
 
 
 
 
 
 
 
 
 

 

第
四
條
附
件

 
 

 
 
 

 
 

 
 
縣

(市
) 

 
 
 

 
 
 

 
鄉

(鎮
、
市
、
區

)農
民
參
加
農
民
職
業
災
害
保
險
申
請
表

 
申
請
日
期
：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申
請

人
 

姓
名
 

 
國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
 

國
 
  

 年
  

 
 月

  
 日

 

連
絡
電
話
 (
  

  
 )
 

行
動
電
話
 
 

農
保
 

資
格

別
 □
自
有
農
地
者

 □
承
租
或
合
法
使
用
他
人
農
業
用
地
者

 □
養
蜂
農
民

 □
實
際
耕
作
者

 □
雇
農
 □

其
他
 

戶
籍
地
址
   

  
  
市
  

  
  
  

 
鄉

(鎮
、

  
  

  
村
 

  
  

  
縣
(市

) 
  
  
市
、
區

) 
  
  

 
里
 
  

 
 鄰

  
 
  
  

 
路
（
街
）

 
  
段

 
  
 
  
巷

  
  

 
 弄

 
  

  
 
號

 
 
  
樓
 

通
訊

處
 □
同
戶
籍
地
址
 

  
  

  
市
  

  
  
  

 
鄉

(鎮
、

  
  

  
村
 

  
  

  
縣
(市

) 
  
  
市
、
區

) 
  
  

 
里
 
  

 
 鄰

  
 
  
  

 
路
（
街
）

 
  
段

 
  
 
  
巷

  
  

 
 弄

 
  

  
 
號

 
 
  
樓
 

農 業 用 地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
＿
＿
＿
鄉

(鎮
、
市
、
區

) 
＿
＿
＿
＿
＿
地
段

 
＿
＿
＿
＿
＿
小
段
＿
＿
＿
＿
＿
、
＿
＿
＿
＿
＿
、
＿
＿
＿
＿
＿
地
號
 

（
本
表
如
不
敷
使
用
請
自
行
增
列
）
 

實 際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 可 複 選 ）  

栽 培 作 物  

□
水
稻

  
□
茶

  
□
養
蜂
 

□
雜
糧
：
＿
＿
＿
＿
＿
＿
＿
＿
＿
＿
＿
＿
＿
＿
＿
＿
＿
＿
 

□
蔬
菜
：
＿
＿
＿
＿
＿
＿
＿
＿
＿
＿
＿
＿
＿
＿
＿
＿
＿
＿
 

□
花
卉
：
＿
＿
＿
＿
＿
＿
＿
＿
＿
＿
＿
＿
＿
＿
＿
＿
＿
＿
 

□
果
樹
：
＿
＿
＿
＿
＿
＿
＿
＿
＿
＿
＿
＿
＿
＿
＿
＿
＿
＿
 

□
養
殖
：
＿
＿
＿
＿
＿
＿
＿
＿
＿
＿
＿
＿
＿
＿
＿
＿
＿
＿
 

□
畜
牧
：
＿
＿
＿
＿
＿
＿
＿
＿
＿
＿
＿
＿
＿
＿
＿
＿
＿
＿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栽 培 設 施  

□
無

\
□
溫
室
□
網
室
□
育
苗
作
業
室
□
菇
類
栽
培
場
 

□
其
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
械

設
備
 □
無

\□
插
秧
機

  
□
曳
引
機

  
□
收
穫
機

 
 □

噴
霧
機

  
□
割
草
機

  
□
耕
耘
機
 
 
□
搬
運
車

  
□
施
肥
機
 

□
其
他
設
備
或
機
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習
慣
交
易

地
點
 

 

※
以
上
所
填
資
料
均
屬
事
實
，
如
有
不
實
願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如
偽
造
文
書
、
詐
欺
取
財
、
使
從
事
業
務
之
人
或
公
務
人

員
登
載
不
實
等
）
。
嗣
後
，
有
關
參
加
本
職
災
保
險
從
事
農
業
工
作
之
場
域
及
工
作
項
目
內
容
如
有
變
動
應
主
動
通
知
農
會
。

同
意
農
會
於
本
人
參
加
本
職
災
保
險
期
間
取
得
本
人
個
人
資
料
，
並
瞭
解
其
目
的
在
於
本
職
災
保
險
資
格
認
定
及
審

(
清

)

查
，
及
依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之
規
定
下
，
蒐
集
、
處
理
及
利
用
本
人
個
人
資
料
。

 

  
  

  
  
  

  
  
 
  

  
  
  

  
  
  

  
  
  

  
  
  

  
  
  

 
  
 
  

 
 
  
 
  

 
 
申
請
人
簽
名
 
  
  
 
  
  
  

  
 
  
  
  
 
 

 

配
合

擴
大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之
被

保
險

人
資

格
，
以
新
增

居
留

證
明

文
件

作
為

申
請

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爰
修
正

基
本

資
料

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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